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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河东“7·1”一般生产经营性

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1日05时36分许，355国道648公里+339米河东镇浮湖村路口发生一起1人死亡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有关部门人员全力抢救，做好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及《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事故深度调查和责任倒查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县人民政府于2025年8月9日批准成立了五华河东“7·1”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五华河东“7·1”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企业相关情况。

1.梅州市新业顺**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宋召*，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一般项目：非金属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水泥制品销售；水泥制品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万元，成立日期：2021年7月28日，住所：梅州市梅县区南口镇**。

2.梅州市梅县区**货运经营部（个体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403MAD7******，类型：个体工商户，注册日期：2023年12月8日，经营者：梁雄*，经营场所：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涉事车辆情况。

1.粤M917**号重型自卸货车，厂牌型号：柳特神力牌/LZT3240P3K2E5T3A90，车辆识别代号：LFNJPRKGXLLA06868，发动机号：EJ652L00796，车辆登记所有人：梅州市梅县区**货运经营部（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梁雄*，与梁文*是兄弟关系。车辆状态正常，购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的交强险，交强险保单号：PDZA202444140000189031。车辆总质量：24480千克，整备质量：8900千克，核定载质量：15385千克。经五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粤M91733号重型自卸货车载货物过磅称重：车货总质量为：35020千克，空车质量：8620千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可计算发生事故时货车实际载货物26400千克，超过核定载质量71.59%。

2.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车辆实际所有人曾永*，车架号：EG705303，未依法登记注册，未购买保险。

（三）涉事驾驶人情况。

1.梁文*，男，汉族，家住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村，持有准驾B2型驾驶证，身份证（驾驶证）号：441421199111******，肇事时驾驶粤M917**号重型自卸货车，联系方式：134********。

2.曾永*，男，汉族，家住广东省五华县河东镇居委***宿舍，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身份证号：4414241947********，肇事时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联系方式：136********，联系人：曾焕*（是曾永*的儿子）。

（四）现场路面情况。

事故发生时，根据五华县交通管理大队现场勘查355国道648公里+339米五华县河东镇再新村路段，设计时速（即限制速度）60公里/小时，水泥路面，路面完好，道路中间设有黄虚线，货车行驶方向的右侧是浮湖村路口。

（五）事故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曾永*，男，汉族，广东省五华县河东镇人，身份证号：4414241947********。

（六）直接经济损失。

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377879元，其中：曾永*死亡经济损害赔偿金额总费用376879元，摩托车损坏维修费用约500元，粤M91733号重型自卸货车损坏维修费用约500元。

二、事故发生的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的经过。

2025年7月1日05时36分许，曾永*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从河东镇浮湖村往355国道方向行驶，从浮湖村路口驶入355国道时（355国道648公里+339米）与一辆从兴宁市水口镇往五华县河东镇方向行驶的由梁文辉驾驶的粤M917**号重型自卸货车（后车厢装载沥青）相碰撞，造成曾永*受伤送五华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以及二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二）事故信息接报及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05时36分：事故发生，梁文*下车查看摩托车驾驶员（曾永*）伤情，并立即拨打了110、120报警电话。

05时37分：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河东中队接到110指挥中心指派，派出值班人员前往事故现场，5时55分到达事故现场勘察取证。

05时37分：五华县第二人民医院接到120指挥中心指派，派出医护人员前往事故现场，5时56分到达。 

06时14分：民警现场对肇事司机（梁文*）进行现场酒精呼气检测，检测结果为0，现场排除司机梁文*酒驾嫌疑。

07时00分：前期处置完毕，现场具备通车条件，交通恢复正常。

07时15分、08时10分：分别对曾永*、梁文*进行静脉抽血送检备用。 

08时37分：曾永*因伤势严重送五华县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08时58分：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河东中队报告后，立即指派事故处理中队民警到场进行复勘。 

09时05分：传唤梁文*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河东中队进行调查问询。

（三）应急处置评估结论。

此次事故中有关部门、单位积极响应，按有关要求报送事故信息，公安、医疗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应急处置工作响应及时、程序合法、组织有力、善后到位，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应急处置措施程序及要求。

（四）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积极组织协调梁文辉与死者家属赔偿问题和积极做好遇难者家属的信息通报、安抚和善后等工作。

三、技术鉴定情况

（一）事故车辆鉴定情况。

1.经广东韩江司法鉴定中心对粤M91733重型自卸货车作出鉴定意见：即将发生事故时的行驶速度约为56km/h，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照明信号装置和行驶系统均未检见异常。

2.经广东韩江司法鉴定中心对曾永*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车架号：EG705303）作出鉴定意见：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照明信号装置和行驶系统均未检见异常，车辆类型为机动车范畴的普通二轮摩托车。

（二）尸体检验鉴定结果。

经五华县公安局鉴定：曾永*符合重型颅脑损伤死亡。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情况。

曾永*存在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在驶入道路时未让道路内正常行驶车辆通行且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十九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驾驶车辆驶入，驶出道路或者借道通行时，应当让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优先通行”之规定，应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过错。

梁文*存在穿拖鞋驾驶货运机动车行经村庄路口时未注意观察前方情况、采取措施不当且违法装载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数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应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过错。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认定当事人的责任如下： 

1.曾永*承担此事故同等责任； 

2.梁文*承担此事故同等责任。

（二）直接原因。

1.曾永*存在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在驶入道路时未让道路内正常行驶车辆通行且未佩戴安全头盔；

2.梁文*穿拖鞋，驾驶超载71.59%的粤M91733重型自卸货车行经村庄路口时未注意观察前方情况、采取措施不当。

（三）间接原因（企业和个人管理问题）。

1.梅州市新业顺**制品有限公司：作为货物装载源头单位，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违规给粤M917**重型自卸货车装载，核定载质量：15385千克，发生事故时载货物26400千克，超过核定载质量71.59%，是导致车辆违法超载上路行驶的直接原因之一。

2.梅州市梅县区**货运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作为车辆登记所有人，对所属车辆超载、驾驶人穿拖鞋驾驶行为管理不到位。

五、有关责任单位履职情况及处理建议

（一）五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五华县交通管理部门在事故发生后接警及时，出动迅速，现场处置措施得当，勘查、取证、检验程序合法，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相关规定。但在日常路面巡逻管控和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查处方面，对辖区内国省道沿线村庄路口等重点路段的勤务部署和管控力度可能存在不足，对货运车辆超载、驾驶员不规范驾驶（如穿拖鞋）等违法行为的常态化查处和震慑力度有待加强。河东中队应就日常路面勤务安排和重点违法查处工作进行自查反思，进一步优化勤务模式，加强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车辆的巡逻管控和违法查处力度。责令五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向五华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深刻反思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与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提升全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
（二）河东镇人民政府：作为属地政府，承担着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属地责任。事故中摩托车驾驶员曾永中为辖区内村民，其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通过路口未让行等行为，反映出基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深入度可能存在盲点，对农村地区老年驾驶人等重点群体的精准宣传教育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河东镇人民政府应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协同公安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深化“平安村镇”建设。要针对本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农村居民，特别是老年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其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责令河东镇人民政府向五华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深刻反思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与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提升全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

（三）五华县交通运输局：作为道路运输工作的行业主管部门，负有对道路运输企业、货运站场等安全生产的监管职责。对常在五华县境内运营的货运车辆常态化安全监管和宣传教育有待加强。五华县交通运输局应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县（区）交通、应急管理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完善运输企业治超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同时，加大对在本县境内运营的货运车辆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责令五华县交通运输局向五华县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深刻反思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与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提升全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曾永*，鉴于其在事故中已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2.梁文*，穿拖鞋驾驶粤M91733重型自卸货车行经村庄路口时未注意观察前方情况、采取措施不当且违法装载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数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驶、文明驾驶。”之规定，建议由五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3.宋召*（梅州市新业顺**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有效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对货物装载环节管理失控。其违法行为，建议由五华县安委办函告梅县区安委办督促相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二）对有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梅州市新业顺**制品有限公司：该公司作为货物装载源头单位，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建立健全货物装载安全管理制度，导致车辆严重超载出厂（场），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其违法行为，建议由五华县安委办函告梅县区安委办督促相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梅州市梅县区**货运经营部：未能有效履行对车辆及驾驶人的安全监管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梁文*超载运输、违规驾驶的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建议由交通运输部门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加强监督检查。其违法行为，建议由五华县安委办函告梅县区安委办督促相关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七、事故的主要教训

通过剖析“7·1”事故原因，暴露出梅州市新业顺**制品有限公司、梅州市梅县区**货运经营部（个体工商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公司内部安全教育培训重形式轻效果、重效益轻安全等问题。同时，也暴露出行业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开展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监督检查存在不严不实现象，隐患排查专项整治行动不深入、不细致、不扎实。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梅州市新业顺**制品有限公司、梅州市梅县区**货运经营部（个体工商户）及各类货物装载源头企业，特别是建材、货运站场等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货物装载、过磅、登记、出厂（场）等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严禁超标准为车辆配载、装载，从源头杜绝超载车辆上路。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应加强对源头企业的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

（二）加强道路运输企业和车辆的安全监管。

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对货运企业、经营业户和个体运输者的监管，督促其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所属车辆和驾驶人的动态监控和日常安全教育，杜绝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要加大路面执法力度，严查严处货车超限超载、非法改装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三）强化农村地区交通安全管理和宣传教育。

各镇政府、村委会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农村地区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教育，特别是对老年人、无证驾驶、驾驶无牌车辆等高风险群体的精准宣传和劝导。公安交管部门要加强对国省道沿线村庄路口、平交路口的隐患排查和治理，完善警示标志、标线、减速带等安全设施，优化交通组织。

（四）深化交通安全普法教育。

利用多种媒介平台，广泛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曝光典型事故案例和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法治意识、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无证驾驶、驾驶无牌车辆、不戴头盔、超载运输、穿拖鞋驾驶等危险行为。

（五）道路管护部门加强道路隐患排查

县公路事务中心应加强道路隐患排查和养护管护，特别是重点路段进行重点筛查和分类，对排查出的隐患，应及时制定并实施整治方案，完善交通标志标线、增加安全防护设施、处理绿化遮挡等，并跟踪整改进度，形成闭环管理。

（六）开展“回头看”和评估工作

县安委办要会同县应急、交通、公安交管部门和属地镇政府等单位，在县政府批复事故调查报告后10个月至一年内，联合组织开展“回头看”和评估工作，对事故存在问题要闭环管理，严格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五华县交通运输局、五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河东镇人民政府要举一反三，采取更实更细举措，切实加强本辖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